灭火器救火实战演练讲话稿

陈宗祥

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：

大家下午好！

1992年，公安部将每年的11月9日正式订为我国“119消防宣传日”，消防日一年只有一天，但消防的意识应该贯穿在全年的每一天。

提到消防，大家自然会想到令人毛骨悚然的“火灾”二字。火可以带给人们光明，火可以赋予人们温暖。但是火也吞噬了无数生命、损毁了无数的财产，给人们留下了累累伤痕。
1977年2月28日，新疆农垦61团礼堂大火，当场烧死694人，伤161人；
1994年12月8日，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吞噬了三百多人的生命，其中有288人是十岁左右的学生；
2009年2月9日央视大楼起火，火灾导致一死八伤，直接经济损失达2亿元；
……

纵观这些夺走无数生命、财产的火灾事故，究其原因，一是思想麻痹，二是疏忽大意，三是无知和浅见。作为中学生，我们应注意消防安全，从平常的学习、生活细节入手，防止消防事故的发生。
同学们，我们应当在脑海中长期鸣响“119”的警钟，提高防火的意识和技能。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为了你的家庭幸福，为了我们的校园安全，为了我们的社会和谐，希望同学们能真正做到“三懂”、“三会”。 
“三懂”：1、懂得火灾的危险性，增强消防意识；2、懂得火灾形成的原理，不玩火；3、懂得火灾预防，积极开展消防宣传。
“三会”1、学会火灾报警方法；2、学会使用灭火器扑救小火；3、学会火灾自护自救的方法。

在课堂上，我们已经用三周的时间讲了火灾预防与自救的基本理论知识，今天在总务处朱记华、陈万东两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将进行一次灭火器扑救小火的实战演练，希望同学们能籍此难得的机会加深对火的正确认识，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。
灭火器按结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，这两大类灭火器使用的主要步骤是：

无保险类：选、取灭火器——倒立摇晃——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灭火；

有保险类：选、取灭火器——打开保险——捏压手柄、喷嘴对准火焰根部灭火；

今天我们演练的主要是有保险类的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。

干粉灭火器是利用压缩的气体（CO2、N2）将灭火筒里的干粉（NaHCO3、NH4H2PO4）吹出，覆盖在着火物的表面，可扑灭一般火灾，也可扑灭油、气等燃烧引起的火灾；

二氧化碳灭火器就是将压缩的CO2直接喷出，有降温及隔绝空气的作用，可扑灭图书、档案、贵重设备、精密仪器、600伏以下的电气设备及油类的初起火灾。
同学们，“隐患险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”，让我们时刻牢记这一点，让我们共同携手，更加关注消防，更加珍爱生命，实现共享平安！
灭火器扑救小火实战演练现在正式开始！以班级为顺序，每次上来4-6人，请有兴趣的同学勇跃上台！
